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272號 

主旨:轉知「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經交通部於中華民

國113年9月11日以交授觀業字第11330024494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送發布令、前

揭「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辦法」修正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

各1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13 年 9 月 12 日高市觀產字第 11304755400 號函轉

交通部 113年 9月 11日交授觀業字第 11330024493號函辦理。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